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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108 年 5 月 15 日)第 23 條第一項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單

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

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模以上

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而有鑑

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 45001)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公告，CNS 45001 亦

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告，為確保同時符合國內現行法令規範 TOSHMS(現況

CNS15506、未來 CNS45001)，同時亦可與國際未來趨勢接軌，以 ISO 45001 的架

構為主，同時結合 TOSHMS 現行標準規範，，使得能因應職場安全衛生管理趨勢

與規範標準要求，達到利害相關者對職場安全衛生的需求與期望，以期降低組織

經營上安全衛生的風險與衝擊。 

執行各階段可視組織本身的需要及特性進行增減及修訂： 

一、前導規劃期 

1.1 高階主管的支持及授權 

高階主管是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最高指導者，也是組織內負有管理責任

的最高決策者。 
1.2 成立推行組織 

基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最高管理階層負有職場安全衛生與管理系統最

終責任之標準要求；以及最高管理階層指定者之任務。 

1.3 啟發員工的職場安全衛生認知 

以能力為導向、鑑別訓練需求、落實訓練與能力要求、有效性評估等方面考

量，教育訓練是組織用以維持人員素質及能力的重要方法。 

二、先期基線審查期 

2.1 現場查核 

現場查核在於充分瞭解組織本身在職場安全衛生上的優勢與劣勢，提供未來

的職場安全衛生管理系明確的方向，考量可採行之控制措施，以考量降低風險。 

2.2 危害鑑別風險機會評估 

風險管理程序包含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風險控制。組織安全衛生績效之好

壞，端視風險管理之成效而定。 

2.3 法規查核 

為符合國內安衛法令規章及其它要求事項，應有機制保持資訊之更新，同時

所有工作之執行均應合乎最新法令規章之要求。 

三、系統建置期 

3.1 制定職場安全衛生政策 
職場安全衛生政策是高階主管承諾，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最高指導原

則，也是實施與改進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推動力。 



- 2 - 

3.2 制訂職場安全衛生目標與管理方案 

為有效控制與降低職場安全衛生風險，並落實職場安全衛生政策，組織必須

設定職場安全衛生目標。 

3.3 擬訂文件綱目 

擬訂文件綱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能與組織現有的

管理系統合為一體，以利職場安全衛生管理工作的落實。 

3.4 文件製作期 

ISO 45001 所要求的是一個完整管理職場安全衛生事務的系統，需將體制內

的所有管理方法及文件規範，以系統化、文件化的方式表現出來。 

3.5 各類必要文件化資料之修訂 

依 TOSHMS/ISO 45001 之標準要求，需訂出一些必要的程序、管理規章/辦法

或作業管制規定標準等文件化資料作為管理系統實施與運作之參考依據。 

四、執行運作期 

4.1 管理方案推行 

訂定方案展開時程及運行，以便執行管理方案，達成預期成效，系統績效展

現。 

4.2 落實作業管制 

系統展開及運行，彙整既有管制措施及管制需求。同時增修訂相關管制措

施、教育及宣導管制措施。 

4.3 文件記錄標準化 

依據現況延續文管系統，進行一致化及標準化安全衛生文件。透過溝通及

彙簽，達到整合認知效果。 

五、檢討矯正期 

5.1 矯正及預防措施 

監督與量測須落實在日常作業中，並配合紀錄的管理程序執行。 

5.2 內部稽核 

定期執行內部稽核，將可發現管理制度運作上的偏差，且可適時採取矯正

措施。此項稽核及改善機制需持續運作，為推行制度之原動力。 

5.3 管理階層審查 

在經過執行與稽核改善後，由高階主持管理審查會議。審查內容包括安全衛

生政策、執行成效、稽核或檢查之發現、事故調查及矯正，以及法令之符合性。 

六、驗證期 

當管理審查結束，代表一個 PDCA 的循環已經完成，就可以準備正式的驗證。 


